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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与生物技

术的不断进步， 人类更好地认识和控制

生命成为一种可能， 尤其是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 （俗称试管婴儿） 的发展与应

用， 为很多不孕不育或者生育困难的家

庭带来了天伦之乐。 但与此同时， 试管

婴儿技术的滥用也引发了一些棘手的问

题。 代孕， 是指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

（主要是试管婴儿技术）， 代替他人进行

妊娠与分娩的行为。 代孕行为中怀孕分

娩这一环节从夫妻中妻子一方转移给了

其他女性， 且一般仅由代孕母亲提供子

宫， 由委托方提供胚胎植入代孕母亲身

体。 植入的胚胎又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

种植入的胚胎是委托方夫妻的精子和卵

子结合形成； 第二种是委托方夫妻当中

一方提供的精子或者卵子， 与他人提供

的精子或卵子结合形成胚胎； 第三种胚

胎是与委托方夫妇无基因关联的捐献胚

胎。 代孕打破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生育

方式， 在我国仍然属于法律禁止行为。

2001 年国家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

术；还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由卫生行

政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不孕不育、失独

家庭等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需求，代

孕现象“屡禁不止”，通过代孕生育出的

子女也带来一系列社会与法律问题。

实证考察： 代孕子女出生落

户与户籍迁移现状与难点

近年来， 法院在审理户籍类行政案

件时， 时有发生代孕子女相关的户籍管

理案件， 由于立法规范的缺位， 这类案

件审理也对行政审判工作造成了一定的

挑战。 基于此， 笔者收集了近年来 S 市

代孕子女报出生与投靠落户类的典型行

政案件， 以此为样本分析代孕子女户籍

管理的困境并尝试探索解决路径。

案例 1：

代孕子女申请落户 S 市

莫某于 2019 年出生于外省市， 莫

某父母向户籍所在地 S 市某公安分局派

出所提出莫某的户口申报申请（补报出

生）。 派出所上报公安分局后， 公安分

局要求莫某补充提供其母亲产前检查以

及医院分娩时的出院小结等凭证。 莫某

父亲出具情况说明，称“因其妻接受子宫

切除术无法生育， 于2019年某月某日经

代孕产下莫某”， 并提供了莫某父母与

莫某的亲子鉴定、 代孕中介服务协议

等， 但同时表示， 分娩者信息仅由代孕

中介机构掌握且该机构已无法联系， 故

不能提供分娩者相关材料。 公安分局经

审查认为根据目前相关政策规定， 因莫

某父母无法补充相关分娩材料， 故无法

办理户籍申报， 遂做出终止审批决定。

案例 2：

疑似代孕， 不予办理户籍登记

杨甲于 2019 年出生于外省市，其出

生证明上记载父亲为杨某， 母亲为泰国

籍女子。 2020 年杨某多次向户籍所在地

S 市市某公安分局派出所提交了杨甲出

生户籍登记申请， 并附上出生证明及杨

甲与杨某亲子关系鉴定。 后又应派出所

要求， 提供了泰国籍母亲的护照副本及

出院小结等病案材料。派出所经审查，认

为杨甲疑似代孕， 与杨某提交的非婚生

育说明不一致为由， 拒绝为杨甲办理出

生户籍登记。 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

求派出所履行户籍登记的法定职责。

从以上典型案例可以看出， 代孕子

女户籍涉及到法律地位的认定、 亲子关

系的认定等复杂的法律和社会问题，代

孕子女的户籍管理案件也由于缺乏相关

法律和制度规定， 在实践中体现出以下

审理难点：

1、 代孕子女是否享有随生父（母）

报出生落户的权利。 有观点认为， 代孕

有违传统的伦理道德， 属于违法行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绝大多数案例中代

孕协议都因代孕违反公序良俗而被判定

无效。 传统民事审判实践中， 生母的认

定遵循“分娩者为母” 原则， 在代孕子

女“生母” 信息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仅

凭亲子鉴定报告为代孕子女报出生落

户， 既不符合“分娩者为母”原则，亦不

符合户籍政策规定， 同时还存在人口买

卖等社会风险。也有观点认为，虽然我国

全面禁止代孕， 但代孕现象近年来并不

少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

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规定，应全面解

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切实保障

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 我国

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参加国，代

孕行为的违法性并不导致代孕子女丧失

应有的法律权利。 此外， 随着人口老龄

化、高离婚率低生育率、育龄夫妇不孕不

育率攀升现象的加剧， 国家先后出台了

二孩、 三孩政策鼓励生育， 申报出生落

户政策亦应与时俱进， 应当保障代孕子

女报出生落户的权利。

2、 代孕子女是否享有投靠生父

（母） 进行户籍迁移的权利。 有观点认

为， 户籍管理制度具有高度政策性和敏

感性。 尤其是超大型、 大型城市管理

中， 进行严格、 精细的户籍管理是公安

机关的重要职责。 由于代孕在我国属于

违法行为， 在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都无

法确认的前提下， 公安机关无法为其办

理投靠类的户籍迁移。 也有观点认为，

未成年人代表城市发展的未来， 解决他

们的落户、 教育、 公共服务保障等问

题， 对于改善城市人口结构乃至城市发

展意义重大。 所以当代孕子女已作为婚

生子女落户其他省市的情况下， 生父

（母） 所在城市不应在户籍迁移上对其

歧视。 还有观点认为， 代孕子女系其生

父 （母） 与不具有婚姻关系的人所生，

属于婚外生育行为， 故代孕子女在法律

地位上应认定为非婚生子女， 并参照适

用非婚生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 政策

的规定， 进行户籍迁移登记。

理论解构： 现有法律框架下

代孕子女户籍问题解决思路

司法实践中， 如何判断和解决代孕

子女的户籍问题，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

以考量：

1、 生存权应当是公权力保护的首

要私权利。 生存权包括生命权、 健康权

以及身份权， 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代孕

子女申报户籍的主要障碍源自于我国禁

止代孕的规定， 禁止代孕制度体现了反

对人口物化的价值取向。 但反对代孕制

度不应等同于阻碍已经通过代孕出生的

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 在我国， 户籍登

记是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 中国公民都

应依法登记户口。 户籍关系到公民的发

展权、 受教育权、 劳动权等相关权利的

取得， 户籍登记权利应当是我国公民生

存权的重要内容。 代孕子女申报户口并

无成文的规定的前提下， 对于能够查清

来历、 证明亲子关系并且申报材料齐全

的代孕子女， 应当可以登记户口。 但同

时， 由于代孕在我国属于应予打击的违

法行为， 加之人口买卖等违法犯罪行为

的防范必要， 对于明确属于代孕子女申

报户口的， 应真实地提供代孕机构、 分

娩资料等相关材料。

2、 应考虑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权

利的原则。 无论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均

规定了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

展权等权利。 未成年人依法平等地享有

各项权利， 不因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的民族、种族、性别、户籍、职业、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家庭状况、身心健

康状况等受到歧视。 在我国现有法律对

于亲子关系并无明确的定义的前提下，

无论是厘清代孕子女的民事法律关系抑

或对代孕子女进行户籍管理， 均应考虑

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原则。 从生

育伦理的角度上来说， 分娩对于构建亲

子关系而言非常重要， 但却绝非必不可

少， 对于父母来说， 关怀照顾和养育一

个孩子比提供遗传基因抑或是妊娠环境

更重要。 甚至说， 养育的父母较之遗传

学上的父母更具有伦理学的优势。 伦理

判断上升到法律层面， 也应作为我们解

决代孕子女相关法律问题的重要法理支

撑。 在当前法律法规没有例外规定的情

况下， 在裁断代孕子女户籍管理问题

时， 应遵循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作

为补充原则， 从利于未成年人实际生存

以及身心发展的角度综合考量。

3、 代孕子女的户籍迁移需综合考

虑城市户籍管理中地方政策的许可度。

报出生户籍登记与户口迁移登记则是不

同的两种权利。 在代孕违法且国家严厉

打击和禁止代孕的制度前提下， 防止代

孕子女申报户籍转变成变相的鼓励非法

代孕， 也需要行政管理手段消除和控制

其负面影响。 尤其是城市户籍管理具有

较强的地方政策性， 在代孕子女落户并

无法律与政策规定这一前提下， 是否可

以参照适用子女投靠政策迁移户籍仍然

有待商榷。

时代展望： 代孕子女户籍问

题的应有之路

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发展性是一

对相伴相生的矛盾， 从社会发展和法律

发展的角度， 个案的积累应当推动法律

和政策的进步， 专门针对代孕进行立法

规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 代孕

立法的缺失使得司法实践中代孕子女法

律问题只能依赖现行的法律原则， 而法

律原则具有局限性， 很难妥善应对复杂

的代孕纠纷。 规定了《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 及实施细则虽然对非法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非医疗机构及

相关人员的行政处罚， 但也严格限制了

行政处罚范围， 致使非法组织地下代

孕、 寻求代孕、 为他人提供代孕、 为他

人实施代孕手术等行为处罚无据。 根本

上解决代孕子女法律问题还是应当从立

法和修法上有所突破， 提高代孕立法层

级， 从而使下游的执法和审判困境得到

改善。

（作者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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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打破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生育方式， 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 但由

于不孕不育、 失独家庭等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需求， “灰色” 甚至“黑

色” 的“地下代孕” 应运而生， 通过代孕生育出的子女也带来一系列社会

与法律问题。 由于立法规范的缺位、 相关的审查标准模糊等， 为代孕子女

户籍管理类行政案件的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现有法律框架下， 如何判

断和解决代孕子女的户籍问题， 应从生存权是公权力保护的首要私权利、

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权利、 户籍迁移中考虑城市户籍管理中地方政策的许

可度等方面予以综合考量。 同时， 从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的角度， 应从立

法和修法上有所突破， 提高代孕立法层级， 从而使下游的执法和审判困境

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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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

日， 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车辆及
2020年全年事故依法扣留的车辆
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逾期未来接
受处理而滞留的涉案车辆还有普通
二轮摩托车6辆、 轻便摩托车8辆、

电动自行车94辆、 自行车26辆、 人
力三轮车44辆、 残疾车1辆、 小型
汽车 1辆 、 共计 183辆车辆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规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
告 （公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
日期进行编号/月/日/序号）。 公告
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逾期仍
不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依
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3年10月18日

郭仰军

袁亿

丁龙超

俞明杰

赵成

范诗菲

刘毅涛

张雅茹

赵玉龙

刁法厂

何文明

刘进保

韦宏成

许涛涛

史晟斌

张春宇

张依凡

常泽

/1/2/6

韩立华

王恒

罗旭

刘力兵

/1/16/13

吕素梅

贾陆英

/1/27/4

邱新华

吕小磊

章坤

潘恒明

无名氏

王福宽

高诗军

阎杰

覃美淑

林热闹

吴萍菊

吴安顺

陈明岐

王玉成

任晓龙

/7/25/7

顾玉利

张怀彬

曲拥俊

杨利海

曾德良

王金花

吴坤良

刘江

张敬锋

张克敏

杨俊

吴新均

/9/3/15

赵日杰

钟志庆

罗郭强

杨熺铁

刘全国

程松

成梓恒

路竞赟

吴明军

喻宏伟

高贵春

甘学国

徐本胜

陆建梁

朱艳

孙惠中

张明明

徐金爱

张云龙

孙小春

顾嘉平

木子古

刘自臣

张如良

周东东

魏德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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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转 A6-B6 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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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车牌
序号


